
 
 

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五條  申請山域嚮導資格檢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年滿十八歲。 

二、接受訓練機構所辦符合第三條申請檢定類別之專業技能

訓練，二年內累計達四十八小時以上，並取得訓練機構

核發之證明文件。 

三、接受基本救命術、野外急救或其他經本部公告之相關訓

練八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 

從事山域活動工作三年以上，提出從業證明文件，經第二十

條第一項受認可之訓練機構設立之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免檢

附前項第二款之訓練證明文件。 

前項山域活動工作類型及審議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判刑確定，不得擔任山域嚮導；已取

得山域嚮導資格者，撤銷之： 

一、犯刑法妨害風化罪章之罪。 

二、犯刑法殺人罪章之罪。 

三、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但不包括過失犯。 

四、犯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之遺棄罪。 

五、犯刑法妨害自由罪章之罪。 

六、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之性侵害犯罪。 

七、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犯前項第六款以外各款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於申請山

域嚮導資格檢定前十二年以內，未再受前項各款罪刑之宣告或執

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經執行完畢或赦免。 

第十六條  前條申請認定應審查之項目、內容及配分，規定如附表一。 

前條申請經本部審查通過，並簽訂約定事項者，由本部發

給訓練機構證書。 

前項訓練機構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必

要者，應於屆滿一個月前至六個月內申請展延，並繳交審查費



 
 

新臺幣二千元。經本部審查通過，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必要

時得縮短之。 

前項申請展延應審查之項目、內容及配分，規定如附表二。 

申請認定及展延之審查，應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審議小

組出席委員審查結果之平均分數達七十五分。 

第二十一條  前條申請認可應審查之項目、內容及配分，規定如附表

三。 

前條第二項申請經審查通過，並經本部核定簽訂約定事

項者，發給認可證書。 

前項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必要

者，應於屆滿一個月前至六個月內申請展延，並繳交審查費

新臺幣三千元。經本部審查通過，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必

要時得縮短之。 

前項申請展延應審查之項目、內容及配分，規定如附表

四。 

申請認可及展延之審查，應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審議

小組出席委員審查結果之平均分數達七十五分。 

本部得派員至受認可機構查核其業務，並得要求提供相

關文件、資料；該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二條  受認可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除廢止其認可外，並自廢止之日起四年內，停止受理

該機構申請認可： 

一、違反本辦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

法、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文化資產保存法、消費

者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二、違反本部與受認可機構之約定事項，且情節重大。 

三、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投保，或超收費用。 

四、未依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實施計畫執行。 

五、違反前條第六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第二十三條  本部為審查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二

項、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之申請、第十九條及前條之廢止，得



 
 

組成審議小組。 

審議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部就學

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機關代表聘（派）兼之；任一性別

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審議小組委員任期四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

表機關出任者，應隨本職進退。 

審議小組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

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審議小組會議。但以機關代表擔任委員

者，其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列入出席人數，

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 

審議小組開會時，應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